
備註：1.本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(負債)  73,700,849元。 

      2.上年度信託代理與保證資產(負債) 123,312,210元。 

      3.本表上年度決算數與決算審定數不符部分，係扣除已於100年12月31日結束之桃園縣投資開發基金之決算數。






